
   

 

中国地质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武汉） 

 

中地大研发〔2022〕16 号 

 

 

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变异毒株传播能力强，疫情

扩散风险较高，为深入贯彻落实上级部门要求，进一步加强当

前学校疫情防控工作。我校研究生数量大、分布广，疫情防控

责任重大，对研究生群体的疫情防控要求应从严从紧，进一步

抓紧抓实抓细。为此，根据《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关于南望山校区进一步严格校园管

理的通知》（2022 年第 4 号），就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加强研

究生教育日常管理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责任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十分严峻，各培养单位要立即紧张起来、

紧急行动起来，做到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迅速，措施上严格，

责任上压实，工作上落地，全力做好研究生教育教学与日常管



   

 

理各项工作。各培养单位为第一责任单位，研究生导师为第一

责任人，研究生教学、科研、生活等组织保障工作依托学校各

工作专班，在校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领导和督导下完成。研究生

应配合学校防控工作总体要求及时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及时反

馈、健康教育、应急处置等各项工作任务，积极配合培养方案

及课表密切关注课程变化及科研实践工作要求。 

二、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迅速应对 

（一）招生工作 

1．做好今年硕士生招生拟录取收尾工作。各培养单位做

好一志愿和调剂阶段拟录取考生的信息核准工作，并在学校研

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准确、完整地录入公示的拟录取考生信息，

要求于 4 月 25 日前全部完成。所有拟录取信息由学校整理汇

总后，于 4月 30日前报省招办录检。 

2．做好今年博士生招生线上复试准备工作。待博士生指

标分配方案、复试工作方案、少骨博士生英语考试、单证博士

生报名及复试工作方案等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

批同意后，各培养单位迅速组织今年博士生招生复试和拟录取

工作。考虑居住校外的教师不能线下集中参加复试工作等实际

情况，请各培养单位做好采用社会资源复试平台进行线上复试

的准备工作（预计双证博士生招生复试时间为 5 月 7-8 日）。

要严格按照教育部、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和研究生院的规定和要

求，安全、平稳、有序地推进此项工作。 



   

 

（二）教学工作 

1．南望山校区、未来城校区全部研究生课程实行线上教

学。课程内安排了实验环节必须在实验室进行的研究生课程，

任课老师做好调整安排，恢复线下教学后进行。 

2．有教学任务的老师依据《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期间研究

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中地大研发〔2022〕4 号）教学工

作安排，提前做好线上授课的准备工作。利用好已建立的课程

QQ 学习群，邀请所有选课学生及时加入课程学习群，及时交

流、公布教学平台、发布学习资料和教学大纲等。学生应实名

进入已选课教师建立的学习群，按照要求参加线上学习，完成

教师布置的各项学习任务。 

4．各培养单位及任课教师，因课制宜，调整课程教学设

计，根据课程特点做好整体规划，根据课表安排按时开展线上

教学。如遇突发情况，需变更教学安排请及时与研秘老师沟通，

做好备案并报研究生院。校院两级督导及教学管理相关老师进

群开展线上教学督导检查工作，确保线上教学质量。 

5．申请答辩前培养环节审核工作各培养单位全部改为线

上提交申请单办理（PDF格式）。 

（三）学籍管理工作  

做好日常的学籍管理工作，包括休学、复学、退学、转导

师、增加第二导师等管理工作，所有线下办理的环节全部改为

线上联系办理。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  

2022 年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联合博士申报的公示期结束

后，4 月 27 号组织申请人进行线上的材料准备视频会布置相

关工作，5 月 10日前学生完成个人申请材料的准备工作。 

（五）学位工作 

1．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工作质量，根据《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学位论文线上答辩工作规范（试行）》

（中地大研发〔2020〕12号）等文件精神，各培养单位应依据

疫情防控形势，严格遵守工作要求，有序开展线上开题、答辩

工作，规范管理留存相关电子、纸质档案。详见《关于进一步

规范研究生线上开题、答辩工作的通知》。 

2. 各培养单位需加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的督导，掌

握所有拟毕业研究生学位论文进展情况，对未能按时完成进度

的要督促研究生和导师采取有力措施推进。研究生导师需进一

步加强与研究生的联络，指导研究生高质量、按期完成学位论

文相关工作。 

（六）质量管理工作 

1.近两周需做好学位点合格评估迎评相关工作，严格落实

主体责任。各单位应对本学位点提交的《基本信息情况表》进

行反复校对，召开内部线上研讨会，逐章逐条审阅，审慎对待。

同时，针对研究生院逐一反馈存在的问题，院分学位委员会应

高度重视，及时予以指导、修改、完善，并做好回传工作。 



   

 

2.封控期间，加强督导员业务培训，确保线上全链条督导

巡视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三、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守土有责 

1.严格落实疫情管控要求。清醒认识本轮疫情形势，积极

配合流调工作，严防死守，严格校门出入管控，严格执行非必

要不外出，严格落实全员核酸检测要求，做到应检尽检、不漏

一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不瞒报、不漏报。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 

2.强化疫情防控联动工作。各培养单位要积极响应，完善

导师、辅导员协同配合的疫情防控机制，加强研究生辅导员、

导师协同，及时关注、沟通动态防控信息，做好疫情防控排查、

学生思想政治引领，关注广大研究生心理健康状态，确保思想

状态稳定；引导学生及时关注权威播报，了解疫情防控相关信

息，提醒研究生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顾大局、守纪律、讲担当、

做贡献，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3.发挥党员骨干力量。积极组建研究生党员先锋队，充分

发挥学生骨干力量，及时摸排、了解、掌握研究生群体中的诉

求和问题，积极回应、及时解决。 

 

 

研究生院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